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云南省三七生物技术与制药工程研究中心暨三七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云南省三七生物技术与制药工程研究中心暨三七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核心区
	云南三七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环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云南省三七生物技术与制药工程研究中心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资料，本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本次评价内容为一期，二期预留用地为14500m2。

一期建设概况:总投资89794.49万元，项目用地面积148200m2，总建筑面积97730m2，共建设6个功能区：生态种植工厂、三七工程研究中心（一般实验室）、生态工业加工区，同时配套建设展厅、办公区、仓库，其中生态工业加工区及仓库本次评价为施工期，其运营期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二期建设内容：位于预留用地范围内，建设研发基地、三七养生博览区，二期建设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1、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1）施工期

施工期废气来自施工建设、运输等活动产生的粉尘及施工机械、运输工具产生，通过采取合理有效的环保措施，可防止和最大限度地减缓扬尘等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的污染影响，做到为环境可接受要求。

施工废水主要是工具、施工机械车辆清洗时产生，经处理后，晴天回用于扬尘洒水、道路喷洒，多余废水和雨天废水沉砂池汇水最终回用于项目建设的扬尘洒水。对声环境的噪声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期的基础开挖、主体结构、装修工程过程中的施工噪声，声环境保护目标距离项目较远，施工期的噪声影响对周围环境影响小。施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项目建设方应该严格按照《昆明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昆明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昆政办【2011】88号）的要求对弃土石和建筑垃圾进行处置；建筑垃圾严格按照《昆明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办法》昆政办[2011]88号的要求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2）运营期

①废气

项目在各实验室均设置有通风柜，共13套，通风柜对各实验室内的废气进行收集，通过管道引入屋顶的1套碱液喷淋+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38m高排气筒排放。经预测分析，项目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下，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较低，排放浓度均能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二级排放标准。根据预测贡献值，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各污染物浓度远远低于TJ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居住区大气污染物最高容许浓度标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非甲烷总烃的质量标准，废气排放对周边的环境保护目标影响很小。

②废水

实验废液：每个实验室设置若干10L废液收集桶，实验废液收集到10L实验废液收集桶，收集后的废液转移至2F、3F危废暂存间的废液收集桶内（每层1个，每个1m3），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喷淋废液：喷淋废液定期（半年一次）更换（暂存于循环水池中，1m3），危废形式处置。
蒸馏水、纯水制备清下水：用于绿化，不外排。

种植基地浇灌积水：设置一个0.5m3的收集池，此部分废水含有氮、钾等元素，收集后用于绿化。

其它生活废水生活废水经隔油池（0.3m3）、化粪池（12m3，仓库、生态工业加工区预留化粪池及相关废水预处理设施的位置）预处理后，与经实验清洗废水收集池（1m3）中和预处理后，合并排入自建的污水处理站（规模为120m3/d）处理，达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全部回用于绿化、道路广场洒水及水景补水，不外排。
项目废水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③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废气处理设施风机和循环水泵，通过对设备设置减震垫和隔声，噪声经隔声和距离衰减后能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同时对周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也很小。

④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办公生活垃圾、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垃圾桶中，每天定时清扫和收集，然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一般固废进行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可回收部分卖给废品收购站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部分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危险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堆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项目的固体废弃物全部得到妥善处置，处置率达100%，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2、对策措施
（1）废气对策措施

①项目废气主要为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酸雾和有机废气，通过各实验室设置的通风柜（共13套）进行收集，经管道引至引至三七工程研究中心的屋顶的1套废气集中处理设备（碱液喷淋+活性炭吸附），通过1根38m高的排气筒排放。

②实验室各项实验要求在通风柜的操作台上进行，同时实验时必须开启通风柜，确保废气能有效收集，无法在操作台上进行的，应将设备挪至通风柜的集气范围内，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

③废气处理设施必须安排专人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处理设施能正常运行。定期检查碱液喷淋塔的循环液浓度，进行补充或更换，保持碱液pH在9以上。同时也定期更换活性炭，保证吸附效果；

④实验过程中，要有专人看管正在实验的仪器设备，避免实验事故的发生；

（2）废水对策措施

①实验废液：每个实验室设置若干10L废液收集桶，实验废液收集到10L实验废液收集桶，收集后的废液转移至2F、3F危废暂存间的废液收集桶内（每层1个，每个1m3），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喷淋废液：喷淋废液定期（半年一次）更换（暂存于循环水池中，1m3），危废形式处置。
②蒸馏水、纯水制备清下水用于绿化；种植基地浇灌积水设置一个0.5m3的收集池进行收集，此部分废水含有氮、钾等元素，收集后用于绿化。

③其它生活废水生活废水经隔油池（0.3m3）、化粪池（12m3，仓库、生态工业加工区预留化粪池及相关废水预处理设施的位置）预处理后，与经实验清洗废水收集池（1m3）中和预处理后，合并排入自建的污水处理站（规模为120m3/d）处理，达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全部回用于绿化、道路广场洒水及水景补水，不外排。
④生活废水和实验废液要进行分流。要求加强实验室废水的分类收集管理，制定相应的制度。

⑤安排专人对收集池进行检查和清理，以及废水收集后的回用。

（3）地下水对策措施

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污水处理站；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重点防渗区的防渗要求进行防渗设计，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等效于厚度≥6m，渗透系数K≤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

一般防渗区：三七工程研究中心（除危废暂存间）、种植区（含种植废水收集池）等区域；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一般防渗区的防渗要求进行防渗设计，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等效于厚度≥1.5m，渗透系数K≤1.0×10-7cm/s 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

简单防渗区：办公大楼、展厅等区域。不采取专门针对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地面可采用混凝土硬化。
（4）噪声对策措施

①项目设备要求设置在室内；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振动大的设备进行减震处理。

②屋顶的废气处理设施对风机和循环水泵设置减震，同时外面设置隔声罩罩，减少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5）固废对策措施

①三七工程研究中心2F、3F均设有1个危废暂存间（2F污物处理间建筑面积30m2、3F污物处理间建筑面积45m2），每层设置1个1m3实验室废液收集桶。地面采取防渗措施，达到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防渗要求。四周设置围堰，危废要求分类分区块堆放。

②各实验室设置若干10L的临时废液收集桶，用于收集实验的废液，收集后转入危废暂存间。

③危废收集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定期向环境保护局上报。同时配备兼职人员加强管理。
④一般固废分类收集后外售或处置。

⑤设置若干垃圾桶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